
110 學年度三類人才認證期程及注意事項 

 

一、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繳交時間 

111 年 5 月 10 日起~111 年 5 月 21 日止，請教師依教育處教專中心公告

之期程提交認證資料(彰化縣教專中心認證)。 

 

二、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繳交時間 

(一)第一梯次(教育部認證)：110 年 10 月至 110 年 12 月，請教師依臺師

大專業人才培訓認證中心公告，110年 12月 28前至指定平臺線上提交

認證資料。 

(二)第二梯次(彰化縣教專中心認證)：111 年 5 月 23 日到 6 月 10 日，請

教師依教育處教專中心公告，送交學校教務單位彙整以紙本送件。 

(三)109 年參與進階研習但尚未認證者，得依照參與研習時之認證手冊規

定，或準用本（110）學年度認證手冊之規定辦理認證。 

 

三、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繳交時間 

(一)第一梯次(教育部認證)：110 年 10 月至 110 年 12 月，請教師依臺師

大專業人才培訓認證中心公告，110年 12月 28前至指定平臺線上提交

認證資料。 

(二) 第二梯次(彰化縣教專中心認證)：111 年 6 月 13 日到 6 月 30 日，請

教師依彰化縣教專中心公告，採紙本送件。 

(三) 108、109 年參與研習但尚未認證者，得依照參與研習時之認證手冊

規定，或準用本（110）學年度認證手冊之規定辦理認證。 



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圖 

 

教師參與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，共 6小時。 

2-1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（3小時） 

2-2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（3小時） 

 

 

 

完成教專中心規定之專業實踐事項 

 

 

 

    

 是  否 

 
教專中心需審查 

專業實踐事項 
 

教專中心無需審查 

專業實踐事項 

   

 

 

依彰化縣教專中心規定採紙本送件。 

 

   

教專中心依程序審查認證資料。  

   

 

教專中心核發初階專業回饋人才

證書 
 

教專中心發給研習時數 

（線上證明） 
 

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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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教專中心決定是否審查 

民國 111年 4月 
  至 111年 6月 

民國 111年 4月 
  至 111年 6月 

由教專中心訂定 



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圖 

 

教師參與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，第一階段研習

課程共 12小時： 

2-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1）（6小時） 

2-4 公開授課理論與實務（3小時） 

2-5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社群（3小時） 

 

 

 

 

完成 3項專業實踐事項。 

1.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少 1次。 

2. 擔任回饋人員，觀察同儕公開授課至少 1次。 

3.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，時間至少達 1 學

期。 

 
 

 

參與第二階段研習課程：2-4專業回饋實務探討 

（共 6小時，建議於寒假前後辦理，含實作分享

3小時、選修 3小時） 

110年 11月 28日辦理；配合縣內 111年後認證

作業，預計 3月加開回流班別。 

 
 

 

➢ 參加臺師大認證教師至指定平臺繳交「進階

專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」，確認無誤後，110

年 12月 28前線上提交至培訓認證中心。 

➢ 參與縣內認證老師，依彰化縣教專中心規定

採紙本送件。 

 
 

 

 

1. 教專中心進行認證資料審查（含初審、複審）。 

2. 審查結果為「修正後複審」者得進行補件複審，

「不通過」者得申復。 

 

 

 

 

教專中心公告通過名單  

 

 

 

教專中心 

核發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 
 

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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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流程圖 

 

教師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培訓，第一階段研習課程共

24小時： 

3-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（3小時） 

3-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（3小時） 

3-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2）（6小時） 

3-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、教學與評量（6小時） 

3-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（3小時） 

3-6 教學行動研究（3小時） 

 

 

 

完成 4項專業實踐事項 

經學校校務會議、教評
會、課程發展委員會或行
政主管會議等相關會議
公開審議通過後，送請校
長簽章推薦參加。 

 

 

縣市教育局（處）∕中心學校將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推

薦名單彙整登錄至指定平臺。 

 

 
參與第二階段研習課程：3-7教學輔導實務探討課程 

（共 6小時，建議於寒假前後辦理）。 

110年 11月 28日辦理；配合縣內 111年後認證作
業，預計 3月加開回流班別。 

 

 
➢ 參加臺師大認證教師至指定平臺繳交「進階專

業回饋人才認證資料」，確認無誤後，110年

12月 28日前線上提交至培訓認證中心。 

➢ 參與縣內認證老師，依彰化縣教專中心規定採

紙本送件。 

 

 

1. 教專中心進行認證資料審查（含初審、複審）。 

2. 審查結果為「修正後複審」之教師得進行補件

複審，「不通過」者得申復。 

 

 

 
 

教專中心公告通過名單  

 
 

 

教專中心 

核發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 
 

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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